
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 

  
  

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公布省教育厅规范性文件设定的 

证明事项取消清单的公告 
 

为贯彻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鲁政办字〔2018〕146 号）精神，落实“省政府部门规范性文

件设定的证明事项，全部予以取消”的要求，我厅对本机关规范

性文件设定的各类证明事项进行了全面清理，现将取消清单予以

公布。 

 

附件：省教育厅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取消清单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月 1 日 

 



附件 

省教育厅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证明事项取消清单 
序

号 
证明名称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

取消后办

理方式 

涉及的政务服

务事项名称 

1 

人事关系证明（无档案存

档权限的单位，应提供档

案存放证明原件或社保部

门出具社保缴费证明、明

细原件等材料代替） 

申请认定教师资格,需提交人

工作单位、档案管理部门或人

社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。 

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资

格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鲁教师字〔2018〕2 号）：在工作

单位所在地申请认定的，提交由人事关系管理部门出具

的人事关系证明（无档案存档权限的单位，应提供当地

的市、县存放认识档案的人才服务中心等机构出具的档

案存放证明原件或社保部门出具能证明考生正在当地

参加社保的社保缴费证明、明细原件等材料代替。 

使用居住

证、工作证

代替 

中小学教师资格

认定 

2 学业成绩证明 

普通高中学生由外省转入我

省，需提交学校出具的学业成

绩证明 

《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

规定的通知》（鲁教基发〔2016〕3 号）第十五条 学生

转学，须由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向转入学校提交转

学申请和有关证明材料，转入学校审查同意并报主管教

育行政部门确认后，到转出学校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办

理转出手续。其中,高中学生由外省（市、区）转入我

省，还需提交原就读学校出具的《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

质评价》或《成长记录》档案、学生已经获得的学分清

单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学业成绩证明，由转入学

校办理接收手续并报设区的市教育行政部门确认。由我

省转出到外省（市、区），按照外省学籍管理要求，学

校和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有关证明材料。 

普通高中学

生提出已参

加考试且有

成绩的，由

省级教育行

政部门之间

核查验证 

普通高中学生学

籍外省转入我省

（各市政务服务

事项名称有差

异） 

 


